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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屋非法租客

民建聯倡建西區海廊

首例罪成
單位未補地價與業主齊被罰單位未補地價與業主齊被罰

【本報訊】記者羅秉昆報道：東區有西灣河海濱公園，
灣仔至北角將增設四公里的海濱長廊，中環新海濱也正進行
設計研究，香港北部，暫時只餘西區 「斯人獨憔悴」。民建
聯趁早前市建局撥款予中西區區議會研究活化社區的契機，
再次提出興建長達兩公里多的西區海濱長廊，並積極向有關
政府部門爭取，令長廊的部分段落已有竣工時間表，估計最
快於二零一四年，長廊的七成工程便可竣工，屆時港島西居
民將能真正擁抱維港。

由大笪地起延伸長廊
早於二零零七年，民建聯中西區區議員陳學鋒已提出

「廿一世紀世界級海濱長廊」的概念。概念內容是將由堅尼
地城西寧街海傍至上環大笪地海傍建成綠色長廊，沿途放置
具海路貨運業特色的雕塑及展覽。為了落實該概念，中西區
區議會不斷與發展局保持緊密聯繫，並於早前成立「美化和優
化中西區海濱工作小組」。不過，由於長廊橫跨的地域建有大
量政府和私人設施，為長廊的興建增加了不少阻力。

陳學鋒早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由於市建局早前
撥款三十萬元資助中西區區議會進行社區活化的研究，他便
藉着這個契機，將撥款用於西區海濱長廊規劃的研究。他說
，政府尚欠中西區近五公頃的休憩用地，建設海濱長廊正好
符合需求。以前西區的海傍用作貨運業起卸貨物，市民根本
難以享用海傍。但隨着時代轉變，部分業界已經搬離該區，
很多沿海的建築物荒廢無用，可考慮拆卸然後釋出土地。

西寧街設施月底開放
經過兩年的努力，陳學鋒等成功爭取當局美化西寧街的

海濱設施，並將於本月底正式開放。不過，長廊橫跨多項政
府設施，包括中山公園、副食品批發市場、貨物裝卸區、屠
房和垃圾焚化爐等，私人土地則有招商局碼頭。這些設施難

以一次過移走，所以長廊也只能以 「斷節禾蟲」的形式逐步
建成。陳學鋒說，發展局已向他承諾會跟進海濱長廊計劃，
估計到了二零一四年，海濱長廊約七成工程可望竣工。

發展局發言人回應稱，規劃署現正進行堅尼地城及摩星
嶺土地用途檢討。檢討完成後，該署將諮詢中西區區議會的
意見。此外，一些短期項目，如上環大笪地連接中山公園的
行人道、中山公園暨泳池場館，以及公園以西的景觀美化區
等，將分別於今年至二零一四年間竣工。該局也正在整理區
議會活化西區副食品市場作優化海濱用途的意見，探討是否
可以把現時未被充分利用及閒置的地方改作其他用途。

七成工程最快2014年竣工

【本報訊】除了 「廿一世紀世
界級海濱長廊」外，民建聯中西區
區議員陳學鋒同時提出了 「發展旅
遊綜合區」和「建立高效率的『一站
式』交通總匯」構思，合稱 「擁抱
堅城」概念。陳學鋒表示，該概念
是希望在活化堅尼地城的同時，也
令該區市民的生活環境得到改善，
不要將該區變成另一個石屎森林。

陳學鋒表示，隨着港鐵西港島

線落實興建，西環將會有翻天覆地
的改變。若政府繼續採取過往任由
市場放任發展的模式，該區隨時會
變成摩天大廈林立，繼而導致屏風
效應、空氣污染、交通擠塞、景觀
受阻等不良影響出現。這樣，該區
居民的生活質素不但未能得到改善
，該區的和諧發展也隨時被破壞。

陳學鋒建議將招商局碼頭由貨
運碼頭變成中小型郵輪碼頭，讓旅

客登岸了解香港文化歷史發展。他
還建議將已荒廢的垃圾焚化爐發展
成低密度、高檔次的酒店和旅遊觀
光設施，增設噴水池及海濱廣場。

「建立高效率的 『一站式』交
通總匯」則建議設於已關閉的堅尼
地城屠房及多近街臨時公園，將區
內的主要車站搬遷到總匯之內，並
以地下通道將之與港鐵堅尼地城站
連接。總匯建成後，將提供巴士、
小巴、的士、電車和地鐵站的 「一
站式」服務，為該區的居民及旅客
提供一個方便乘車及轉車的場所。

活化堅城 發展旅遊

西寧街西寧街〈海濱長廊〉
（本月底開放）（本月底開放）

招商局碼頭招商局碼頭〈〈中小型郵輪碼頭〉
（檢討土地用途）（檢討土地用途）

垃圾焚化爐垃圾焚化爐〈〈酒店和旅遊觀光設施〉
（檢討土地用途）（檢討土地用途）

屠房屠房〈〈「一站式」交通總匯〉
（檢討土地用途）（檢討土地用途）

貨物裝卸區貨物裝卸區〈海濱長廊〉
（預計（預計20122012年年-2013-2013年）年）

副食品批發市場副食品批發市場〈海濱長廊〉
（（20112011年年-2012-2012年）年）

中山紀念公園中山紀念公園〈景觀美化區〉
（（20112011年年-2014-2014年）年）

大笪地以西大笪地以西〈連接
中山公園行人路〉

（（20092009年）年）

紅線為建議之西區海濱長廊紅線為建議之西區海濱長廊

西區海濱長廊分段竣工時間表

今次牽涉個案的居屋單位，位於將軍澳廣明苑
，最近一期居屋亦有發售。案中業主於一九九八年
購入，其後業主出租該單位，並於二○○七年十月
與一名租客簽訂租約，月租六千五百元，為期兩年
。不過該單位未補約數十萬元的地價，亦未得到
房委會的批准出租。消息人士透露，案中業主及
租客其後發生租務糾紛，租客向房屋署舉報，指
業主未補地價就出租單位。

租客早知未補地價
房屋署接報後展開調查，發現指控屬實，但

同時由於租客在調查期間，明確表示自己在簽
訂租約時，已知悉有關單位未補地價，因此業
主與租客雙雙被房屋署以觸犯《房屋條例》第
27A 條為由檢控。這亦是首次有租客因為與業

主簽訂物業租約協議，租住未補地價的居屋
，而被房屋署檢控的個案。觀塘裁判法院於
本月三日裁定檢控成立，分別判罰業主及租
客六千元及五千元。

房屋署發言人表示，《房屋條例》附表

列明，除非業主已向房委會補地價，否則無論何時
均不得將居屋單位轉讓、出租、加按或抵押，否則
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五十萬元及入獄一年。租客
若明知有關居屋單位未補地價而租住，亦觸犯《房
屋條例》，有關租約亦會隨即無效。房屋署提醒有
意租住居屋單位的市民，必須先查詢有關單位業主
是否已補地價，若業主已補地價，會獲房屋署發信
件確認，市民應向業主要求查看。

租住前需要問清楚
此外，發言人指出，本年至今有八宗個案，牽

涉十名居屋業主及一名買家，因為違反《房屋條例
》而被法庭判罰。

香港置業助理區域經理冼國章表示，市民在租
居屋前，應該向土地註冊處查詢清楚，而業界在收
到居屋業主的放租盤時，亦需首先查問業主有關出
租單位是否已補地價，並可向田土廳確實清楚，若
有租客租住居屋單位後才發現業主未補地價，業界
便觸犯地產代理監管條例，並有誤導客人之嫌。

居屋單位未補地價出租，業主有罪，租客同樣有罪。一名租客租住將軍澳廣明
苑一個未補地價的居屋單位，卻與業主發生租務糾紛，向房屋署舉報單位未補地價
，結果 「自投羅網」 ，與業主雙雙被房屋署檢控，日前被法庭定罪，成為首宗租客
觸犯有關《房屋條例》的案例。有房屋團體指出，由於舉證困難，居屋違法出租的
情況一直難以檢控，今次個案非常罕見。

本報記者 黃俊鋒

【本報訊】不少居屋業主及租客走 「法律罅」，出租
或租住未補地價居屋，但由於舉證困難，房屋署過往猶如
「無牙老虎」，只能視而不見，像今次個案中租客自投羅

網的還是首次。有房屋團體指出，市民普遍不清楚現時租
住居屋的程序，房屋署有責任加強宣傳。

無簽租約房署無符
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現時約有二十多萬居屋單位

未補地價，總會有業主違例出租居屋， 「可能有居屋業主
買咗三房單位，兒女長大後搬出，自己又不再需要這麼大
的單位，就會私下分租出去；甚至有居屋業主全租給租客
。」但礙於房屋署舉證困難， 「只要業主與租客沒有簽署
租約，房屋署就沒有證據證明單位用作出租」，因此像今
次個案般，屬於非常罕見。他說，從租金六千元推算，案

中涉及的居屋單位估計約有五百至六百呎，加上業主是在
一九九八年購入，相信當時牽涉未補的地價，最高可接近
一百萬元。

租客不知補價程序
現時居屋業主欲想補地價，需要向房屋署一筆過繳清

。王坤說，有關政策很難令居屋業主提起補地價的興趣，
「相信絕少居屋業主會突然付出一大筆錢補地價」。他建

議，要鼓勵居屋業主補地價，房屋署可以考慮採用分期補
地價的方式；或在業主向銀行申請分期借貸以補地價時，
作承擔人的角色，令銀行較易批出借貸。他表示，大部分
租客都不知道補地價的程序，甚至不知道房屋署會向業主
發放信件確定單位可以租住，他批評房屋署宣傳不足，認
為房屋署有責任加強這方面的推廣。

租客舉報自投羅網

〈紅字〉為已落實興建設施 〈〈藍字〉為擬改建設施註： *綜合發展局及陳學鋒所提供資料

陳學鋒在西寧街海傍介紹情況

近日，市民踴躍領取新一期居屋申請表

居屋規定
只有補足地價
才能租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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